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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医学院·中西结合学院关于实行党员发展积分

制的通知 

 

各党支部： 

为加强学院党员培养教育，提高党员发展质量，切实优

化党员队伍结构，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，根据《中

国共产党章程》《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（试行）》《南

京中医药大学发展党员工作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等有关规定，

现就学院实行党员发展积分制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积分对象 

各党支部在确定入党积极分子、发展对象、预备党员三

环节分别进行积分考核，按照排名先后确定差额候选人名单

参加团组织推优，各阶段积分互不累计。 

二、积分内容 

包括思想政治表现、专业学习情况、文体活动、创新创



业实践等方面的综合积分。 

三、积分时间 

分环节分别从学生递交入党申请书、确定为入党积极分

子、确定为发展对象之日起分别开始积分。  

四、积分管理 

党员发展积分制工作由学院党委统一领导，各研究生、

本科生党支部具体负责实施。各党支部成立由支委委员、辅

导员、班主任等组成的积分考评登记小组，按照“一人一表”

的要求，为每一名入党申请人、入党积极分子、发展对象等

建立积分台账，并每Ѐ



并视情形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 

附件：中医学院·中西结合学院学生党员发展积分体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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